
製表日期：103年05月14日表64-3-1(100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700.350.460.200.120.911.363.9513.734.7814.442.1310.900.1910.00第1分位 0.42

11.500.411.850.191.571.202.574.089.424.699.842.747.770.2610.00第2分位 1.17

11.760.924.080.754.321.503.434.308.564.848.873.127.320.5010.00第3分位 1.95

11.231.375.381.285.641.724.695.209.055.779.343.957.890.6710.00第4分位 2.82

10.561.887.021.637.092.746.836.299.706.909.924.968.811.0010.00第5分位 4.07

9.712.528.992.158.713.849.718.1610.578.8010.706.7810.061.5010.00第6分位 5.94

9.043.6711.473.0210.525.9813.9410.9511.1711.5611.089.6211.522.8010.00第7分位 9.62

8.825.9414.594.9513.319.4517.9414.0110.9414.3410.6013.2712.304.9010.00第8分位 13.70

9.0210.2618.378.7917.3815.5220.9818.4110.0517.759.3219.8712.9510.1410.00第9分位 20.34

9.6672.6827.8077.0431.3357.1318.5324.656.8220.585.9133.5610.4778.0110.00第10分位 39.96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